
  

证券代码：600273            股票简称：嘉化能源          编号：2019-030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及调整部分募投项目

实施进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将截止 2019年 3月 18日“年产 4,000吨邻对位（BA）技术改造项目”

节余募集资金 891.98 万元、“年产 16 万吨多品种脂肪醇（酸）产品项目”节余募

集资金 2,088.42 万元，合计 2,980.40 万元及其之后产生的利息（具体金额以资金

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拟将“烟气超低排放改造项目”实施进度调整至 2019年底建设完成。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及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进度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84号）核准，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87,708,351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9.58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179,824.60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1,544.60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 178,280.00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全部到位，并由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第 ZA15541

号）。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拟投入以下五个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收购 5家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公司 100%股权并增资 96,380.00 96,380.00 

2 年产 4,000吨邻对位（BA）技术改造项目 12,000.00 10,100.00 

3 年产 16万吨多品种脂肪醇（酸）产品项目 12,050.00 11,800.00 

4 烟气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15,000.00 15,00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45,000.00 45,000.00 

合计 180,430.00 178,280.00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8年底，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募集资金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累计投入 

金额 
投资进度 

原计划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

日期 

1 
收购 5 家太阳能光伏电站项

目公司 100%股权并增资  
96,380.00 89,830.00 93.20% 分批 

2 
年产 4,000吨邻对位（BA）技

术改造项目 
10,100.00 9,328.05 92.36% 2017年底 

3 
年产 16 万吨多品种脂肪醇

（酸）产品项目 
11,800.00 9,962.14 84.42% 2016年底 

4 烟气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15,000.00 7,923.62 52.82% 2017年三季度 

5 补充流动资金 45,000.00 45,000.00 100.00% 不适用 

合计 178,280.00 162,043.81 90.89% - 

注：2016年-2017年，公司已先后完成对 5家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公司 100%股权的收购。公

司承诺收购上述光伏电站完成后，将根据 5家光伏电站公司的实际需求情况分批增资。截止 2018

年底，公司对上述 5家光伏电站公司的增资尚未完成，未增资余额为 6,550.00万元。截止 2019

年 3月 18日，公司完成对上述 5家光伏电站公司的增资。 

 

（三）本次拟变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的情况 



  

公司综合考虑了原募投项目实际建设情况、市场需求等客观因素，为提高公司

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拟将截止 2019年 3月 18 日 “年产 4,000吨邻对位（BA）技

术改造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891.98 万元（包括利息收入）、“年产 16 万吨多品种

脂肪醇（酸）产品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2,088.42万元（包括利息收入），合计 2,980.40

万元（包括利息收入）及其之后产生的利息（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

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相关募集资金

专户不再使用,公司董事会将授权相关人员办理专户注销手续。 

本次涉及变更的募集资金合计 2,980.40 万元（包括利息收入），占募集资金净

额的 1.67%。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已经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本次拟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进度的情况 

烟气超低排放改造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公司 9 台锅炉（1#～9#炉）烟气的脱硝、

除尘、脱硫等处理系统的技术改造，原计划 2017 年三季度之前建成，因公司蒸汽业

务与下游客户投资项目配套，公司 9#锅炉正在建设中，相对应的烟气超低排放改造

将同步实施。公司 9号锅炉预计 2019年底开始投入使用，烟气超低排放改造项目相

应延期至 2019年底建设完成。 

 

二、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及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进度的原因 

1、年产 4,000 吨邻对位（BA）技术改造项目 

公司年产4,000吨邻对位（BA）技术改造项目估算总投资为12,000万元人民币，

拟使用募集资金 10,100 万元。项目计划分两期实施，一期计划在 2016 年底之前完

成 2,000吨/年邻对位（BA）产品装置主体工程建设并进入试车和产品市场投放，二

期产能结合市场情况预计在 2017年底之前完成所有产品装置建设。项目投产后预计

年均净利润为 2,001.11 万元，其中，2018年预计净利润为 676.67万元，2019年预

计净利润为 2,206.72 万元。 



  

截至 2018 年 12月 31日，项目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9,328.05 万元，投资进度

为 92.36%。邻对位（BA）是公司磺化医药产品“邻硝基对甲砜基甲苯（NMST）”的

下游衍生产品。公司在磺化医药领域自主研发了三氧化硫磺化法发明专利，是业内

唯一采用三氧化硫连续磺化管道反应技术的企业，相比国内其他厂商采用的氯磺酸

磺化法工艺技术水平更高，安全环保、生产成本优势明显。由于项目涉及到自主研

发专利技术的产业化，难度相对较大，项目整体进度比预期有所推迟。在自主研发

生产工艺产业化过程中，国家环保政策对于安全环保提出了更高标准的要求，由于

生产装备不断完善及安全环保提升需要，项目实际投资金额超出预期。使用募集资

金建成了 2,000 吨/年邻对位（BA）一期主装置以及 4,000 吨/年的公共系统，并于

2018年实现产业化投放市场。2018年，公司邻对位（BA）产品累计销售 528.76吨，

公司邻对位（BA）产品具备技术领先优势，投放市场后利润超出预期，实现净利润

1,505.83万元。按现有市场环境，公司“年产 4,000吨邻对位（BA）技术改造项目”

已建成的 2,000 吨 BA 产能 2019 年预计将实现 3,000 万元以上的预期经济效益，超

出原 2019年整体预计效益。 

公司邻对位（BA）产品是全球第七大除草剂、玉米田第一大除草剂——甲基磺

草酮的重要中间体，主要为世界 500 强企业先正达定制。根据财通证券研究报告数

据，2018 年，甲基磺草酮原药价格（截止 2018 年 8 月 5 日）为 23 万元/吨，同比

上涨 87%，市场景气程度超出公司预期。同时，公司磺化医药业务技术领先，已奠

定较强的市场竞争优势，未来具备较好的发展前景，将成为公司业务发展重点之一

和重要的利润增长点。因此，公司将进一步规划磺化医药产业的战略发展。此外，

公司在邻对位（BA）产品的自主研发上取得了进一步突破，公司拟优化邻对位（BA）

产品的生产工艺，加强安全环保水平，提升市场竞争力。基于上述原因，公司拟将

项目二期 2,000吨/年产能自筹资金建设，剩余募集资金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年产 16 万吨多品种脂肪醇（酸）产品项目 

公司年产 16 万吨多品种脂肪醇（酸）产品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 3 万吨/年植物

油酸、8万吨/年植物硬脂酸、2万吨/年单组份脂肪酸、1.5万吨/年 C16-18脂肪醇、

1.5 万吨/年单组份脂肪醇，估算总投资为 12,050 万元，其中，拟以募集资金投资

11,800.00万元，计划于 2016年底之前建设完成。 



  

公司“年产 16万吨多品种脂肪醇（酸）产品项目”已于 2016年部分安装完成，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项目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9,962.14 万元，投资进度为

84.42%。新项目投产后，增加了产品附加值、丰富了公司产品品种，同时多品种的

优化，提升了公司产能利用率，项目整体经济效益进一步提升。公司“年产 16万吨

多品种脂肪醇（酸）产品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均净利润 3,182.13 万元，2018 年该

项目累计实现净利润 4,429.64万元，经济效益已达预期。 

年产 16万吨多品种脂肪醇（酸）产品项目延期的主要原因及后续安排如下： 

公司“年产 16 万吨多品种脂肪醇（酸）产品项目”是公司“年产 20 万吨放空

氢气回收生产脂肪醇（酸）项目”生产装置在下游领域的多元化拓展，建设目的是

为了丰富公司脂肪醇（酸）产品结构，提高生产装置开工率，提升市场竞争力和经

济效益。但受外部市场需求变化影响，单组份脂肪醇及植物硬脂酸产品经济效益下

滑，公司调整了相关项目的实施进度。结合当前及预期市场环境情况，经综合考虑，

公司拟暂缓实施 1.5万吨/年单组份脂肪醇及 8万吨/年植物硬脂酸项目，“年产 16

万吨多品种脂肪醇（酸）产品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烟气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烟气超低排放改造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公司 9 台锅炉（1#～9#炉）烟气的脱硝、

除尘、脱硫等处理系统的技术改造，计划 2017 年三季度之前建成，确保公司热电厂

烟气达到《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2011）中的燃气轮机组排放限

值要求，并同步安装污染物检测设备，实现实时在线监测。公司 8 台锅炉（1#～8#

炉）已于 2017年完成烟气超低排放改造并实现上述目标。 

因公司蒸汽业务与下游客户投资项目配套，公司 9#锅炉正在建设中，相对应的

烟气超低排放改造将同步实施。公司 9号锅炉预计 2019年底开始投入使用，烟气超

低排放改造项目相应延期至 2019年底建设完成。 

 

三、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及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进度对公司的影

响 

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是根据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实际情况作出的优化调整，不会影响其他募集资金项目的

实施进度，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 

公司拟将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2,980.40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其使用仅限于公司主营业务

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高经营效益。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

规定，规范使用该部分资金，并承诺在本次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的

12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并披露。 

公司拟将烟气超低排放改造项目实施进度延期至 2019 年底是根据客观情况做

出的审慎决定，仅涉及项目建设进度的调整，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内容、投

资总额及建设规模，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及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进度事项已履行

的审批程序 

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及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进度事项已经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

了明确的同意意见，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同意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及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

进度事项。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事项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客

观情况做出，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和未

来发展资金所需，并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进度是根据客观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仅涉及项目建设进度的调整，未改变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内容、投资总额及建设规模。相关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经过审慎研究，决定变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并将节余募

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客观情况做出的，

有利于改善公司流动资金状况，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提高公司效益；本次调整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是根据客观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仅涉及项目建设进度

的调整，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内容、投资总额及建设规模。上述事项的内容

及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与《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公司章程》和《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保荐机构意见 

华信证券认为：嘉化能源本次拟变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及调整部分募投项

目实施进度的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会议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均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符合《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

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

同时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承诺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后 12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

等高风险投资，不为控股子公司之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并对外披露。华信证券

对嘉化能源《变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及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无

异议，该方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华信证券关于嘉化能源变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及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

进度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三月二十日 


